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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須知 

（適用於 PGDEP1/PGDEP2/PGDEP3 的申請人） 

註一： 

有關各課程詳情，請掃描 QR 碼查閱香港都會大學網站。  學位教師教育深造文憑 ( 小學 ) 

 

 

以下僅摘取入學條件部份資料，只供參考。 

 

  

 PGDEP1/PGDEP2/PGDEP3 指定入學條件 ： 

(a) 持有本大學認可的學士學位（或等同的學歷）；及 

(b) �現職或將會受聘於香港的小學為（i）全職教師，並任教相關學科；或現職或將會受聘於香港的小學為 

（ii）全職的教學助理，並任教相關學科，每星期至少四教節。 

� 要符合這個要求，申請人須任教下列至少兩科： 

• 英文 

• 中文 

• 普通話 

• 數學 

• 常識 (只供學員於 2024/25 學年修讀) 

�申請人須在每週負責每科至少四教節，方被視為任教該學科。 

�申請人須徵得任教學校的校長同意，讓大學教員進入課堂觀課。 
 

註二： 

在小學任教的學科 

[修讀大學的教學實習科目(EDU E841C 及

EDU E872C)時供大學進行視導的學科] 

修讀大學的教學實習科目(EDU E841C 及 EDU E872C)時， 

須同時修讀／已修畢的相關教學法科目 

中文 EDU E331C 小學教學：中文 

英文 EDU E332 小學教學：英文 

數學 EDU E333C 小學教學：數學 

常識 (只供學員於 2024/25 學年修讀) EDU E334C 小學教學：常識 

普通話 EDU E339C 小學教學：普通話 
 

^ 循途徑 PGDEP1/PGDEP2/PGDEP3 修讀本課程的學員必須修畢 EDU E841C 後，方可修讀 EDU E872C。 

 

� 1. 修讀實習科目的學員須整個學年任教相關學科，每星期恆常負責獨立教授相關學科至少四教節。視

導一般分別於上、下學期進行。 

 2. 若申請人遞交學院的資料在修讀實習科目期間有任何變動，必須盡快以書面形式通知學院。 

申請人亦須確保申請時所作的陳述均正確無訛。若基於某些理由學員在修讀實習科目期間離開教職，

學員通常需要延期修讀該科。 

 3. 學員須嚴格遵守教師專業操守和行為方面的要求，並注意保障任何個人資料。修讀所需搜集的資料

只作學習用途。  

▓ 例：2024/2025 即 2024 年 9 月開學的學年；2025/2026 即 2025 年 9 月開學的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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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讀計劃及校長同意信函 
（適用於 PGDEP1/PGDEP2/PGDEP3 的申請人） 

甲、 修讀計劃 (由申請人填寫) (註一) 

1 .  報讀課程及途徑：#
 (只可選一項) 

學位教師教育深造文憑（小學）途徑一 PGDEP1   
申請人填寫 甲部 修讀計劃；  

學校填寫 乙部 校長同意信函 
學位教師教育深造文憑（小學）途徑二 PGDEP2   

學位教師教育深造文憑（小學）途徑三 PGDEP3   

2. 科目安排：#
 (註二) 

(i)  任教 科目一 相關教學法科目 及 實習科目� 修讀學年
▓  

(只可選一項) 

]
  

 中文 EDU E331C 

+ EDU E841C 

 2024/25 學年（第一年） 

 其他安排（請註明） 
例如：打算在不同學年分別修讀左列兩科目，

則請分別註明科目及其修讀學年。 

                                      

                                      

 五  英文 EDU E332 

 選  數學 EDU E333C 

 一  常識 EDU E334C 

[  (只供學員於 2024/25 學年修讀) 

  普通話 EDU E339C  

 
科目一 與 科目二 不可相同 

 任教 科目二 相關教學法科目 及 實習科目� 修讀學年
▓  

(只可選一項) 

]
  

 中文 EDU E331C 

+ EDU E872C ^ 

 2025/26 學年（第二年） 

 其他安排（請註明） 
例如：打算在不同學年分別修讀左列兩科目，

則請分別註明科目及其修讀學年。 

                                      

                                      

 四  英文 EDU E332 

 選  數學 EDU E333C 

 一  普通話 EDU E339C 

[    
 

專業科目 修讀學年
▓ 

(只可選一項) 

EDU E854C 
 2024/25 學年（第一年）    

  2025/26 學年（第二年）   其他學年（請註明）＿_______＿＿ 
 

(ii) 

3. 聲明：#
 

(i)    本人明白此修讀計劃只供大學參考。  

(ii)   本人明白如獲取錄入讀課程，大學會參考已遞交之修讀計劃作科目註冊安排，但大學保留最

終決定權。☆ 

 

(iii) 本人已閱讀填寫須知，並清楚明白：  

   修讀實習科目的學員須在整個學年內，每星期獨自任教最少四節普通班別的相關科目。 
 

   若遞交給學院的資料在修讀實習科目期間有任何變動，必須盡快以書面形式通知學院。申請

人亦須確保申請時所作的陳述均正確無訛。若基於某些理由學員在修讀實習科目期間離開教職，

學員通常需要延期修讀該科。 

 

   須嚴格遵守教師專業操守和行為方面的要求，並注意保障任何個人資料，修讀所需搜集的資

料只作學習用途。 
 

(iv)    本人沒有干犯任何在性罪行名冊中列明的與性有關的刑事罪行，而被定罪或正被起訴。  

   ☆  本課程的所有科目皆於秋季學期開學。秋季學期的科目註冊通常從六月中旬開始。 

申請人姓名：                               身份證號碼：                         

聯絡電話：                                 電郵：                              

申請人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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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附加資料# 

[請在方格內回應各題，無須另加附函。可使用中文或英文作答，每題字數不多於 300 字。] 

(i) 本人已閱讀右方網頁。 

本人明白本課程為遙距學習課程，要順利完成各科目的學習及評估要求，須

按個人進度，隨時、隨地自行學習。本人作了以下的準備： 

 

  

 

(ii) 

 

以下是本人對教師專業的理解： 

  

 

 申請人姓名：                               身份證號碼：                         

聯絡電話：                                 電郵：                              

申請人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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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本人呈交申請表時，同時呈交了以下文件： 

o 本大學認可的學士學位（或等同學歷）畢業證書副本，及 

o 學業成績表副本，及 

o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發出的香港中學會考及香港高級程度會考證書副本，或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證書副本 (如適用) 

 

本人曾經參加以下的公開考試。   是    否 

 

本人確認以下資料正確無訛。本人的公開考試成績為: 
 

 (a)  中文科最佳成績（請於方格內填寫等級，如：5, 4, 3 或 A, B, C 等。） 
 

  (I)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II) 香港高級程度會考（高級程度／高級補充程度）    
 

  (III) 香港中學會考    
 

   2006 年或以前   2007 年或以後   
   

 (b)  英文科最佳成績（請於方格內填寫等級，如：5, 4, 3 或 A, B, C 等。） 
 

  (I)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II) 香港高級程度會考（高級程度／高級補充程度）    
 

  (III) 香港中學會考    
 

   2006 年或以前： 課程甲   課程乙   
 

   2007 年或以後   

   

 (c)  數學科最佳成績（請於方格內填寫等級，如：5, 4, 3 或 A, B, C 等。） 
 

  (I)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必修部分）   
 

  (II) 香港高級程度會考（高級程度／高級補充程度）    
 

  (III) 香港中學會考    
 

   2006 年或以前   2007 年或以後   
 
 
 

 如你未曾參加以上任何一項公開考試，請把方格留空。 

 

 

 

 申請人姓名：                               身份證號碼：                         

聯絡電話：                                 電郵：                              

申請人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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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校長同意信函 (由學校填寫)  

 

1. 本人已知悉                     (身份證號碼：             ) 報讀香港都會大學教育深造文憑課程。 

                    (申請人姓名)  

 

2.  本校謹證明上述申請人為 #
  

 本校    全職教師   ／   全職教學助理  ，  

 並    在目前  ／    即將在下學年(2024/25 學年) 9 月開始    

  整個學年在職務上包括獨自任教
**

相關學科。 

 ** [每週負責至少四教節方被視為任教該學科。] 

 

 

3.  本校謹證明上述申請人在本校會於甲部 2 所述的修讀期間： #
 

(i)  整 個 學 年 獨 自 任 教 相 關 科 目 。   是  否  

(ii) 承 上 所 述 ， 任 教 一 班 普 通 班 別 的 相 關 科 目 。     

   該 班 學 生 人 數 不 少 於 16 人 。  

[

二
選

一] 

是  否  
+ 

   [特殊學校申請人適用 ] 該 班 學 生 人 數 不 少 於 8 人 。  是  否  + 

  + 若否，請註明人數：  

(iii) 承 上 所 述 ， 任 教 相 關 科 目 每星期 4 教節或以上。  是  否  

 
(註： 不包括 協 助 原 任 教 師 教 學  或  只 負 責 部 份 課 堂 教 學 環 節 )    

(iv) 承 上 所 述 ， 負責 整 個 教 節 的 課 堂 教 學 。  是  否  

 

4. 本校知道大學的教學人員會指導該教師的教學實習，並允許大學的教學人員進行觀

課。 
 知悉  

5. 本校知道學員須搜集資料(包括教學錄像)作學習用途，以完成科目評估要求，本校

會支持及安排。 
 知悉  

6. 本校會安排一位校內的指導導師(mentor)，協助申請人實習。  知悉  

 

學校名稱：                                                                                  

     學校地址：                                                                                  

     校長簽名：                              學校印鑑：                               

     校長姓名：                               日期：                                 


